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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律盃研習營 
 
主  題：工程爭議仲裁 
主辦單位：理律文教基金會、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天主教輔仁大學法律學院、中華民國仲裁

協會 
時  間：2010 年 9 月 18 日（星期六） 9:00-17:00 
地  點：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仁愛路四段 376 號 14 樓仁愛世貿廣場) 
 

09:00-10:00 

開幕暨致辭 
主辦單位： 陳長文教授（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理律法律事務所執行合夥人暨所

長、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常務理事、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東吳大

學法律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李念祖律師（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理事長、中華

民國國際法學會理事、東吳大學法律學研究所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

所兼任教授） 
陳榮隆院長（天主教輔仁大學法律學院） 
楊 楨理事長（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邀請貴賓： 吳陳鐶常務次長（法務部） 

10:20-11:30 

專題演講之一：情事變更原則在工程契約上之適用  
主 持 人： 李念祖律師 
主 講 人： 楊敦和教授(前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中華民國仲裁協會倫理委員會/

法規委員會/仲裁人選定委員會委員、主任仲裁人、台北市政府公共

工程調解委員會委員) 

11:30-12:20 

專題演講之二：仲裁協議之成立及其範圍 
主 講 人： 李家慶律師(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台北律師公會理事長、中華民國

仲裁協會工程仲裁委員會主任委員暨仲裁人、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

人研習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13:20-14:40 

論壇之一： 工期展延索賠及物價指數調整爭議 
主 講 人： 蕭偉松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中華民國土木工程技師、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仲裁人） 
 梅芳琪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15:00-17:00 

論壇之二： 辯論技巧、書狀寫作與仲裁案件之處理 
主 持 人： 范 鮫律師（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主 講 人： 李耀中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 
 吳至格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林 瑤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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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念祖律師(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理律法律事務所合夥人暨執行長、中華 

民國仲裁協會理事長、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理事、東吳大學法律學研究所 

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法務部吳次長、輔仁大學財經法律學系張主任、理律文教基金會李執行長，在座各位老師、各

位先進、各位同學，大家早！ 

非常高興來到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賽的研習營，我今天在此有三個身分。理律盃的主辦單位是

由好幾個單位所組成的，一個是輔仁大學，另外是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也由於今年的題目有

關仲裁，因此由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共同主辦，還有歷年來主辦這個活動的理律文教基金會。我

花一點時間向各位說明這幾個單位，主要是請仲裁協會的主管機關－法務部吳次長，以及代表

輔仁大學法學院的張老師致詞。 

我們希望參賽的同學知道舉辦「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賽」的用意及背景。我是中華民國國際法

學會的理事，理事長楊楨教授目前在國外，所以由我代表說話。大概有十年以上，中華民國國

際法學會在每一年固定推廣及主辦兩個模擬法庭辯論比賽的活動，一是「Jessup」國際法模擬

法庭比賽，這個比賽在國際間有很久的歷史，我自己三十年前還是學生的時候就參加過，這是

一個以國際法為主題並以英文進行的辯論比賽，全世界的學生都可以參加。 

在美國有很多法學院都把模擬法庭當作是一門正式的課程，但在台灣它還沒有變成一門普遍的

課程。法律人從事實務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法庭中進行，因此學校提供模擬法庭課程，

除了專業－特別是關於條文或案例的研究之外，對於實際操作面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課程。

美國已經舉辦了很多年國際法模擬法庭辯論比賽，在座同學應該都有學長或校友參加過，不過

這個比賽是用英文進行的。對於台灣法律系學生來說，以中文進行的模擬法庭比賽其實也是很

需要的。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除了支持國際法模擬法庭辯論比賽，以推廣國際法的概念外，也

很樂意支持理律文教基金會所舉辦的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賽，這個模擬法庭比賽的題目基本上

都會採取跨國的案件。國際法一般是指國際公法，不過在此全球化的時代，國際法包含的層面

很廣，像今天這個題目所設計的，是一個香港商到台灣來參與一個公共工程的建設，公共建設

以跨國界的投資活動在國際間非常常見，國際仲裁也是國際間法務活動非常重要的一環，這也

是為什麼國際法學會要支持這樣的活動。台灣不能自外於國際社會，所以我們很希望法律人能

有國際的視野，以上是從國際法學會的角度來說。 

接下來我以仲裁協會的立場來說明。我自己在仲裁協會服務，在座有很多仲裁協會的仲裁人，

今天場地也是在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協會是一個公益社團法人，主要辦理的事務就是仲裁

案件，用仲裁以及其他 ADR－包括調解或者其他的方式，作為替代訴訟解決糾紛的模式。仲裁

有很多好處，不在此細述，但就仲裁協會來講，有一個功能，就是幫忙法院解決糾紛。仲裁協

會所辦理的案件主要是根據仲裁法，仲裁協會還有另外一個單位是「調解中心」，調解也是仲

裁協會的任務。仲裁法規定，由仲裁人所辦理的調解案件如果調解成功，調解書與法院確定判

決具有一樣的法律效力，是可以加以執行的。仲裁協會按照仲裁法的規定由仲裁人所作的調解

與鄉鎮調解、還有法院的調解，處在一個很接近且並駕齊驅的位置。換句話說，我們的制度上

在訴訟以外其實有多重用調解方式解決糾紛的管道，不過實際上調解被利用的不夠多，因此仲

裁協會也在推廣這一方面的工作。「仲裁」是國內還不普遍知道的觀念，法律系的課程很多，

未必每一個學校都有機會在課堂上有系統的教仲裁法，因此仲裁協會有責任要推廣仲裁的觀

念，因而這一次的理律盃跟過去在學校的模擬法庭舉辦有所不同，仲裁協會提供場地，讓各位

在平常仲裁協會真正從事仲裁的場所進行比賽，各位即將擔任像仲裁案件一樣的仲裁代理人。 



 

仲裁協會一年大概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件案件，這個數字跟法院的案件比是相去甚遠，不過我要

告訴各位另外一個數字，仲裁協會在過去二十年來平均一年一百五十件到二百五十件案子的平

均標的大概一件可以到一億元。我不是講數字的本身，而是要讓各位知道，假如今年有二百件

案件，就表示這個社會這一年有二百億元價值的案子是透過仲裁解決糾紛的。仲裁是幫忙解決

糾紛非常重要的機制，它當然要有比法院更好的理由才能夠讓當事人覺得這是一個值得做的事

情。仲裁跟法院一樣要求公平、公正及品質，仲裁協會辦理的案件中最大宗的就是這一次理律

盃題目，也就是公共工程的仲裁。理律盃這個案子是出題者在過去許多的仲裁案件中挑選了類

似爭議，重新改編以後作成的，真正仲裁案件的複雜度或者需要用的文件數量會比今天這個案

子裡面給各位的超出非常多，有一天各位走出校園不管是當律師、代理人或者是仲裁人，所辦

理的案子大概就像現在手上這樣的案子，不過各位可能要更資深以後才有資格擔任仲裁人。 

這裡值得給各位同學作參考的，就是法律人不能只知道法律。這常常是我們法律人比較侷限的

地方，在學校裡固然以學法律為主，但法律人是要服務社會、幫社會解決問題，我們一定要對

於那個問題的來源以及真正的背景了解，而不能只從法律人純主觀的角度要求那個問題配合法

律人解決。法律人必須要進入問題，像公共工程的仲裁，必須對於工程要有相當的了解，這需

要具有專門知識而且投入時間。仲裁常常是結合各個領域專門知識的專家，這也是不同於法院

訴訟的優點。我們提供給各位這樣的機會，各位應該會有一些新的領受。各位將在十月份在這

裡參加比賽，我們很希望有一天各位走出校園以後會再回到仲裁協會並真正進入仲裁庭，不管

是擔任當事人的代理人或是擔任仲裁人，我想對社會都會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最後，我很簡單從主辦單位即理律文教基金會的立場再說幾句話。理律舉辦理律盃活動今年是

第十年了，我們當初辦這個活動就是希望能夠提供一個機會結合學校教育與實務。不可諱言，

有很多新進事務所的同仁會讓我們覺得，學校教育跟實務的中間還需要有一些銜接，這實在不

能怪學校教育，因為法律越來越複雜，學校教育只能從最基礎的課程例如民法、刑法、訴訟法

來教，短短的三年、四年能夠教的課程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真正實務上發生的問題是千變萬化

的。法學教育不可能將繁複社會裡的知識全部教給大家，所以法學教育是一個選擇性的課程。

我們希望讓同學知道實務與學校的知識中間要如何銜接，因此就舉辦這樣的活動。 

有些學校在有了模擬法庭比賽之後開了類似模擬法庭的課程，這對同學來講是會有好處的。各

位同學大概都會覺得最重要一件事情是要先通過考試，現在談怎麼擔任律師對同學來講都覺得

太遠了。可是考試不是各位的人生目的，真正擔任實務工作才是法律人的目的，律師常常會在

考上以後才發現不知如何擔任律師。理律盃活動是一個窗戶，我們刻意每一年都選各位課堂上

一定碰不到的題目，各位在課堂上也許會碰到仲裁，但一定碰不到公共工程的仲裁案例。李家

慶老師在學校教學會講公共工程的仲裁，但平常的課程裡面未必都有這樣的機會。模擬法庭所

選的每一個主題都是實際上真正發生、律師要面臨的問題，我們並不希望各位學到花言巧語、

舌燦蓮花的方式辯論，而是讓各位學到：你真正從事實務工作可能是一個完全不熟悉的領域，

你的責任就是要幫當事人解決問題，因此你從不會要到會，而這個過程需要經過學習。今天這

個研習營有一天的時間，我們的用意是讓各位在自己已經摸索了相當的時間寫狀子、了解這個

領域之後，再請老師把這個題目的背景知識作一個整理，讓各位核對一下自己的體會跟實務上

的差異。我以主辦單位的身分把這些背景向各位說明。 

最後歡迎各位參加這個活動，希望各位能夠在這個活動中有所收穫，那麼我們不同單位合力來

辦理律盃的初衷就達到了。祝福各位學業進步、將來參與實務工作不論是擔任律師、仲裁人、

檢察官、法官，都希望各位能夠心想事成，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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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吳陳鐶常務次長 
 
今天主辦單位的兩位執行長、張主任、楊校長以及在座各位老師、各位同學: 

非常高興有機會參加這個盛會，我謹代表法務部對於理律法事務所、理律文教基金會、輔仁大

學、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及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舉辦理律盃模擬法庭的辯論賽表達十二萬分的謝

意。為什麼呢？本來法務工作是法務部的職掌，包括法律教育的宣導都是法務部應該做的，尤

其是今天要研討的主題有關於公共工程爭議仲裁，更是剛才李理事長提到屬法務部的主管業

務，本來都是應該由法務部來負責宣導，所以由這幾個民間單位來替法務部做這個工作，我們

必須表示敬意跟謝意。政府的財源畢竟有限，要政府把所有的事做好是不太有可能的，特別是

司法的資源更是有限，政府總預算支出有關司法及法務的部分所占比例非常低，所以要由司法

部門或法務部門把法律的工作做得盡善盡美事實上是不可能的，但是有民間這麼多熱心的朋友

一起來做就有可能達到民眾所期待精緻司法的要求，所以我們要對主辦的單位特別表示謝意。 

理律文教基金會與國內各大學合辦理律盃研習營已經有十年的歷史，主要都是結合實務的議題

作為題目。國內法學教育通常跟實務距離比較遠一點，絕大多數法律系畢業的同學要進入實務

工作，不管是擔任律師、仲裁人、檢察官或者是法官，都要再經過長期的培訓才有辦法擔負這

樣的工作，所以我們的法學教育是需要檢討的。理律文教基金會看到了這個問題，十年來都以

實務的議題舉辦辯論賽，這有二個很重要的意義。第一、讓法律系的學生能夠在學校的階段就

接觸到實務，不要在畢業以後從事實務工作才慢慢的摸索；第二、辯論及溝通的技巧對法律人

來講是特別的重要，尤其是自92年9月1日刑事訴訟新制施行以來，辯論的技巧更形重要。新的

刑事訴訟制度是「改良式的當事人進行主義」，有所謂「交互詰問」的程序，當事人進行主義

的色彩已經非常濃厚了，如果不懂得辯論的技巧以及說話的藝術，交互詰問的程序是沒有辦法

進行的、事實也將可能無法呈現。理律文教基金會看到了這個問題而舉辦這樣的辯論賽，我們

感到非常的欽佩。 

最近法律人受到很大的衝擊，不管在法務部門或審判部門，受到的衝擊是蠻大的，民間批評我

們有所謂的「恐龍法官」、「恐龍法院」，當然有可能部分是事實，但並非是事實的全貌。每

一個團體難免總有少數不太健全的人存在，政府部門不能說這是難免的所以就不處理、不應負

責，然而我們要跟各位說明，少數表現不好或操守有問題的司法同仁並不代表司法界的全部。

最近有一些社會人士批評得非常犀利，表示現在法律人第一志願是法律系都是往「錢」看，這

種說法是以偏概全，對於多數的法律人是不公平的，事實上絕大多數的法律人還是以伸張社會

的公平正義為職志，尤其是今天這些主辦單位都是無私的付出，不論是理律法律事務所、理律

文教基金會、輔仁大學、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或者是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都是為了法學教育而

無私的付出、奉獻。由這裡可以看出來社會對於法律人的要求及期待非常深，如果我們法律人

做得稍微不夠好，社會就會有很大不同的評價出來。我希望所有的法律人都應該謹言慎行，並

且能夠把自己份內的工作做好，才能夠不負民眾對我們的期待。不只是司法公部門而已，民間

對於律師的期待也是非常深，因為律師是所謂的「在野法曹」，也代表社會公義，民間對於律

師的角色有非常深的期待，因此法律人必須要扮演好應該扮演的角色。 

怎麼扮演好我們應該扮演的角色？今天的主辦單位都可以作為我們的表率，第一、不要把「名」

看得太重，名生不帶來死也帶不走，人過世就一了百了，而「利」當然更是如此，所以應該把

名利看淡一點，把應該做的事情做好。這個部分我們非常欽佩在座主辦單位的領導人，譬如：

輔仁大學除了在教學方面有卓越的成就之外，對於推廣法治教育也著力甚深，去年12月10日二

個人權公約在台灣正式施行，在這之前我們請姚孟昌教授到全國各機關團體大力宣導，輔仁大

學對於人權保障的推動盡了很大的心力。不只是這樣，輔仁大學長期以來對於民法的修正及施

行貢獻很多的心力，不管是在民法的總則篇、債篇、物權篇或者是身分法的修正都貢獻了很多



 

的心力，法律修正完成之後還舉辦了很多的研討會，讓社會各界了解民法的變遷以及現在民法

的新風貌，這也是無私的奉獻。 

本人也非常欽佩在李理事長領導之下的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我看到旁邊兩位小姐是在即時速

記，這是我們司法改革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因為現在社會各界都批評法庭的記錄沒有辦法趕上

法庭的活動，李理事長看到這個問題以後就從中國大陸引進了「亞偉速錄機」，希望能夠如同

美國法庭把在庭上進行的每個步驟及每個人所講的話都完整記錄下來，這樣可以提供審判者與

訴訟參與者非常完整的資料，讓訴訟的進行非常順利，所以我非常感謝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在這

一方面的努力。本來這是我們司法部門要做的，但是我們沒有那麼多的人力與物力，也沒有那

種先見之明，所以讓李理事長跑在前面了，可見我們法律人在每一個角落都可以發揮他的功能。

這僅僅是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所做的其中之一而已，事實上仲裁協會為了要讓ADR訴訟外糾紛解

決途徑能夠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剛才也提到不只是在仲裁這方面提供很多可以讓民眾利用的設

施，而且設了「調解中心」，希望可以不要進入仲裁而用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因為調解事實

上是比仲裁更能夠符合當事人的需要且更迅速、經濟，所以對於李理事長的遠見我們非常欽佩。

還不只是這樣，兩岸往來越來越密切，兩岸之間的糾紛也越來越多，所以兩岸商務上的糾紛、

民事上的糾紛紛至沓來，進行訴訟事實上是比較慢，如果是在一方進行仲裁或調解，到對方能

不能獲得承認或執行也是一個問題。仲裁協會還有家慶兄也在推動兩岸聯合調解、兩岸聯合仲

裁的制度，我們法務部非常樂見，這樣的制度能夠有效符合民眾的需求，也提供民眾必要的服

務，仲裁協會對此並無獲利可言，所以我們很多法律人其實都做了很多替社會伸張公義的工作。 

對於理律文教基金會以及理律法律事務所我們也非常欽佩，尤其是陳長文律師對於整個政府的

律師制度非常關心，他希望推動政府律師的制度，我也親自拜見陳律師聽了他的高見，希望未

來可以朝這個方向努力。可見我們法律人不只是往「錢」看，很多的法律人是願意犧牲奉獻的。

同學們應該以他們為師，效法他們犧牲奉獻的精神，而不以追求名利為唯一的目標。我相信在

座的每一位同學都不是以追求名利為唯一的目標，而有你們正確的人生觀，因為剛剛李理事長

提到現在考試非常重要，考試如果沒有通過未來就業就有一些困難，但是各位願意犧牲假期來

這裡上課，可見各位不只是以通過國家考試為目標，還希望能夠接觸到你們應該要接觸的知識、

技術。今天星期六本來是補習班課程最多的時候，你們還願意參加本活動，可見你們人生的目

標是正確的、人生觀是正確的。其實考試不是人生唯一的目標，現在很多問題就出在很多會考

試的同學考上律師、法官、檢察官以後不知道怎麼當律師、法官、檢察官，才會受到很多社會

的批評，各位事實上已經跳脫了那個窠臼，所以我相信各位未來一定能夠勝任律師、仲裁人以

及司法官，法律人的未來不是像外界想像那樣沒有希望，由各位來參與這一次的研討會以及在

十月將接續舉辦的辯論賽就可以看出來，未來法律人還是可以獲得民眾的高度信賴。 

最後，再次感謝理律法律事務所、理律文教基金會、輔仁大學法律學院、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以

及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舉辦這活動，讓法律學子除了書本上的知識以外，能夠學到辯論的技巧、

講話的藝術。最後祝福各位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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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永芬執行長(理律文教基金會) 
 
我代表理律文教基金會陳長文老師向大家致意，十年以來他每年都參加這個活動，可是他今天

剛好去了北京在北大教書，所以要我在這問候大家。 

我每次會對理律盃作一點說明，我們舉辦模擬法庭（Moot Court）辯論賽，模擬好像是假的、

有不是真實的意思，但是這個辯論賽的議題及學習探討的過程都是再真切也不過了；只有一個

東西是假的，那就是獎金和得名。獎金和名次是為了誘導各位同學學習而設的、是助興的，沒

有真正的意義。你們用學習的心情去經歷這一個多月，一定會有收穫；如果想的是獎金與名次

的話，一個多月以後感覺不見得會很好。練習的過程，尤其是有這麼多來自各學校的同學一起

共同研習一個題目，是很難得的經驗。 

今年題目其實也有特別的涵義，因為工程合約常常發生這次題目所述的情況。寫合約的時候要

把風險、責任及不利的後果寫給對方是非常簡單的，只要把當事人甲方跟乙方顛倒一下，責任

就轉到對方身上去了，可是這當然不能真正解決問題，結果往往是履約發生困難，或因風險錯

置而造成工程品質不良、甚至衍生公共危險。當法律人不是寫條款就好了，而是要真正理解事

情的內容以及該如何處理，使得合約在權利、利益、責任與風險的分配上是有意義的，而得以

順暢完成。因此，工程合約不只是法律條款而已，而是涉及實實在在的財產與生命。我們希望

各位能夠懷著深沉的心情早早關心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活動裡還有一點要請大家體會。今天在座如果每個學校有五位同學參賽，所有參賽同

學大概就有五、六十人，然而我們動員的師長人數絕對不少於五、六十位。在座每一位老師、

每一位前輩都是非常忙碌的，最近我們邀請法官擔任裁判，法官們非常忙碌，可是一聽到指導

未來的法律人，都非常樂意參與。各位同學要珍惜這個機會，你們進入社會以後就很難再有那

麼多的前輩為了你花費那麼多的心力，專程指導。 

這個活動將在十月底產生冠軍隊，冠軍隊會到大陸觀摩交流。大陸是十二月初比賽，從去年開

始有超過二十隊來參加。大陸有非常多法學院，所以是採邀請的方式，無法容納更多的團隊。

我們的冠軍隊可以藉這個機會到北京看看大陸的學生是怎麼面對這樣的練習機會。 

特別感謝法務部吳次長和各位老師們在今天週末休息時間來幫學生指導，輔仁大學工作團隊已

經花了很多的精神籌辦，希望大家在未來的一個多月時間裡可以細心體會，謝謝大家。 

 




